
宝总借给杜红根 30 万元， 多年从未催要过， 还能要

得回来吗？

解答： 有可能要得回来。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为了督促权利

人积极行使自身的民事权利， 维护交易安全， 稳定相关民

事权利义务关系， 从而起到维护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

的作用， 我国法律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

一旦诉讼时效届满， 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其给付义

务。

剧中， 杜老板看到借条， 马上带人离开至真园饭店，

不再闹事。 可见， 在黄河路上， “面子要还”， 即便宝总

从未催要， 但是杜老板仍然认可该笔借款。 因此 “诉讼时

效有期限， 诚实守信无期限”。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

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九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 义务人可以

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义务人同意履行的， 不得以诉

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 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的， 不得

请求返还。

第一百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

规定。

  解答： 小江西故意剪断电线， 导致正在

营业中的至真园饭店停电， 造成财产损害，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剧中， 小江西并未供出

卢美琳， 但是从卢美琳重新聘用小江西回金

美林饭店工作， 并将小江西升职为领班等行

为可推测，小江西的“剪电线”行为极有可能

是由卢美琳教唆或者帮助。 如有证据证明卢

美琳存在教唆或者帮助的行为， 则卢美琳应

与小江西承担连带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 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 教唆、 帮

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 应当与行为人承担

连带责任。

小江西为讨好卢美琳， 将至真园饭店的电线剪断， 导致停电， 应由谁承担责任？

  解答： 应当 。 至真园饭店作为经营场

所， 对顾客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顾客

受伤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小江西剪断

电线的行为造成损害发生， 故其应承担侵权

责任。 至真园饭店如承担补充责任， 可以向

小江西等侵权人追偿。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 、 商场 、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 娱乐场所

等经营场所 、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

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

充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小江西剪断电线， 导致至真园饭店突然停电， 顾客摔倒、 被烫伤等， 至真园饭店是否应

承担责任？

  解答： 小宁波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

是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根据《民法典》 规定，宝总如果为救小宁

波而受伤， 因没有侵权人， 所以不存在侵权

责任。 但是小宁波作为受益人， 应当给予宝

总一定的补偿。 对于赔偿的数额， 补偿责任

不适用填平原则， 应综合考虑被救者的经济

承受能力、受益情况，以及施救人的受损情况

等因素。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

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

任 ，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 没有侵权

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 受

害人请求补偿的， 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

偿。

小宁波因外商违约而跳河， 宝总为救小宁波随之跳河， 如果宝总受伤， 小宁波是否需要

承担侵权责任？

  解答： 菱红向玲子介绍耳环时， 说是日

本老牌子、 又大又圆、 价格又便宜， 但实际

进价才 200 元。 如果玲子发现耳环并非进口

品牌， 可以菱红存在欺诈， 要求退货并且主

张赔偿。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八条 一方以欺诈手段， 使

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

律行为， 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予以撤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 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 为五百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

其规定。

菱红经营精品店， 将进价 200 元的耳环 2600 元卖给玲子， 如玲子发现并非耳环日本品

牌， 是否可以退货？

《繁花》

导演： 王家卫

编剧： 秦 雯

主演： 胡 歌 马伊琍 唐 嫣 辛芷蕾

游本昌 郑 恺 陈 龙 吴 越

姜逸磊 董 勇 黄 觉 陈国庆

曾美慧孜 范湉湉 佟晨洁

类型： 剧情

剧情简介：

1992 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 上海黄

河路美食街商贾云集， 其中最风光的是商人宝总，

他与至真园的老板娘李李从互有矛盾到搭档做生

意， 服装、 机械、 金融， 越做越大。 阿宝和李李也

在合作中生出感情。 另一边， 多年来一直给予宝总

帮助和支持的， 进贤路上小饭店的老板娘玲子， 还

有外贸公司的汪小姐， 对宝总也都投注了感情。 三

朵金花， 各有其美。 宝总最终将情归何处？ 当房地

产大热， 前所未有的机会摆在面前， 宝总在被告知

李李可能是要骗他的钱， 他也犹豫过要不要相信李

李。 但最终宝总还是相信无论男女之间还是生意场

上， 最基本的信条是信任， 并投之以情义， 不宝金

玉， 而宝诚信， 方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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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芬 王攀铭

电视剧《繁花》用顶级镜头美学，拍出了历史洪

流中芸芸众生的狂欢与悲凉。那些敢为人先，立于时

代潮头的逐浪者、追梦人，个个鲜活。

商海浮沉，波诡云谲，剧中的黄河路保卫战、三

羊逆袭成业内顶流、珍珠耳环引发的“血案”等情节，

让人惊心动魄，其中有哪些法律风险需要避免？且听

笔者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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